附件
EDI预录入规范申报辅助提示系统操作指引
一、用户登陆“EDI报关申报系统”，进入报关单预录入界面，逐个栏目录入相关内容；
二、录完“商品编号”栏目，录至“商品名称”栏目时，对于有规范申报要求的商品编号，且报关单“备案号”栏目为空的，系统自动弹出规范申报要素录入框。

三、用户根据申报要素名称及提示的内容逐项录入相关内容。每录完一项申报要素，进入下一项申报要素前，系统自动检查录入框是否为空。若为空，系统自动提示，用户可选择是否录入；反之，可直接进行下一项要素的录入。

四、所有申报要素录入完毕后，申报要素“品名”的录入内容填报至“商品名称”栏，其余申报要素名称及内容依次填报至“规格型号”栏及“标记唛码\备注栏”。录入框下方显示“商品名称”、“规格型号”、“标记唛码\备注栏”填报的内容，并提示上述栏目的已用字节数及剩余字节数。

五、用户选择右上方的“确定”框，系统再次自动检查所有录入框。若有未录入项，系统自动提示，用户可选择是否录入；反之，系统自动保存录入内容。

六、需要修改“商品名称”、“规格型号”栏相关内容时，可将光标移至“规格型号”栏，按“F2”键，即可重新进入规范申报要素录入框进行相关操作。
